


七、 課程內容 

本計畫課程醫療法規與爭議專題研究(五)，由不同科別的醫師授課(或相關專業人士)、律

師上課的互動式學習模式，貫穿「醫學基礎」、「醫事法規」、「醫療鑑定」等專業，探討醫療訴

訟實務與新醫療科技等醫療法律議題。部分課程預計採取雙講師授課方式，除各該科專業醫師

外，另邀請具實務辦案經驗之司法官或具醫法雙背景之專家，與醫師共同授課。 

課程名稱：醫療法規與爭議專題研究(五) 

週數 日期(星期) 課程主題 講師 

1 109/05/23(六) 
小兒外科、兒虐案例討論 

乳房外科、常見醫療糾紛案例討論 

中國附醫 李建興副院長 

中國附醫 鄭伃書醫師 

2 109/05/30(六) 
牙科基礎醫學、正顎手術 

醫療器材法規、醫療器材開發 

中國附醫 牙醫部醫師 

中國醫 林殿傑教授 

109/06/06(六) 停課一週(學校畢業典禮) 

3 109/06/13(六) 
醫療糾紛鑑定實務 

巴氏量表評分標準 

三軍總院 王志嘉主任 

中國附醫 許怡婷醫師 

109/06/20(六) 停課一週(端午節補班) 

109/06/27(六) 停課一週(端午節連假) 

4 109/07/04(六) 
醫美責任、特管條例 

IRB人體試驗、動物試驗 

中國附醫 醫美中心 

中國附醫 研究倫理中心 

5 109/07/11(六) 醫療糾紛實務案例討論 高雄榮總 楊坤仁醫師 

109/07/18(六) 停課一週 

6 109/07/25(六) 
醫療院所廣告的適宜性 

藥劑部：醫藥糾紛 

中國附醫 鍾宜珊組員 

中國附醫 藥劑部醫師 

7 109/08/01(六) 

泌尿科案例探討三講師會談：醫師(醫療) 

泌尿科案例探討三講師會談：律師(訴訟) 

泌尿科案例探討三講師會談：老師(學術) 

中國附醫 泌尿科醫師 

律師學院 李慶松院長 

中國醫 牛惠之教授 

109/08/08(六) 停課一週(父親節) 

8 109/08/15(六) 獸醫、皮膚科 待定 

9 109/08/22(六) 醫糾辦案經驗分享 待定 

※ 主辦單位、講師保留課程時間的異動權益，若有相關異動將提前通知學員 

※ 課程內容，將視講師安排及所有學員實際學習進度有所調整  



八、 修讀資格 

1. 具備報考碩士班同等學力資格者。 

2. 具備本國各地方律師公會之會員資格者。 

3. 錄取資格由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

會、南投律師公會執行小組共同決定之。 

※ 備註：未參加第一期、第二期或第三期課程之學員，仍可報名參加第四期課程。 

九、 收費標準 

1. 每名學員學費新臺幣(下同)21,000元整。 

2. 參與本計畫107年9月15日開課之「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學分班 第一期」、108年6月29日開

課之「醫療法規與爭議專題研究學分班 第二期」或108年12月07日開課之「醫療法規與爭

議專題研究學分班 第三期」之學員，舊生可享學費減免1,000元(學費為新臺幣20,000元

整)；請主動檢附相關證明文件(結訓證明書或修讀證明書)之影本。 

3. 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、南投律師公會各提供參與本課程之會員學費補助1,000元；社團法

人彰化律師公會提供參與本課程之會員學費補助2,000元。 

4. 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、南投律師公會將於其會員完修本課程後

給予補助；出席率未達課程標準或未完修課程之會員將不予補助。 

※ 備註：若同時具有多項減免條件者，僅能擇一辦理。 

十、 報名方式 

1.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09年05月18日(星期一)止。 

2. 報名方式： 

本課程一律採線上報名 

線上報名網址：https://webap.cmu.edu.tw/Actregister/act_detail.aspx?act=1831 

3. 繳費期限： 

請於報名截止前109年05月18日(星期一)完成繳費手續。 

繳納費用後始完成報名程序，逾期未完成繳費者，則視同未完成報名！ 

4. 錄取資料(請於開課首日繳交)： 

(1) 錄取學員請務必，提供【個人證件影本】，以核實身分並完成錄取流程；個人證件，係指具

身分證字號及生日欄位之證件，例如健保卡、身分證正面、駕照或護照等均可。 

(2) 錄取學員身份如符合學費優待身分(參與本計畫107年9月15日開課之「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

學分班 第一期」、108年6月29日開課之「醫療法規與爭議專題研究學分班 第二期」或108

年12月07日開課之「醫療法規與爭議專題研究學分班 第三期」之學員)，請主動檢附相關

證明文件(結訓證明書或修讀證明書)之影本；如資料不足，恕不優惠，敬請見諒。  



十一、 繳費方式 

1. 本課程一律採郵政劃撥 

(1) 帳號：19099502 

(2) 戶名：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林瑞成 

(3) 請於劃撥單上「備註欄」註明班別及學員姓名。 

(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學分班+    姓名    ) 

完成繳費後，請務必來電告知！ 

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秘書處 

(02)23881707分機67 戴淑萍專員 

十二、 退費辦法 

1.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。 

2. 自實際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,退還已繳納各項費用之半數。 

3. 課程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還。 

4. 如欲申請退費，勿以口頭告知為憑；請填妥《退費申請單》，並備妥相關文件(如存摺影本

等)，向本中心提出申請，文件未齊全者恕不受理。 

《退費申請單》 

http://cce.cmu.edu.tw/doc/download/refund/3.pdf 

5. 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或未達開課人數(30人)，或報名人數已滿(50人)，應全額無息退還已繳

費用。 

6. 溢繳費用者，應全額退還所溢繳之金額。 

十三、 結業 

1. 學員出席率達2/3以上者，得參加成績考核，經考核及格者，將由中國醫藥大學提供3學分

之修讀證明書；其修業學分可依《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辦理抵免學分要點》之辦法，申請辦

理抵免未來就讀中國醫藥大學科技法律碩士學位學程之學分數。 

《中國醫藥大學學生辦理抵免學分要點》 

http://www.cmu.edu.tw/statute/statute_detail.php?sn=66 

2. 出席率未達課程標準之學員，則無法取得修讀證明書。 

十四、 注意事項 

1. 主辦單位、承辦單位有權保留課程變動、師資及時間調整之權利，課程若有變更將會提前

告知學員。 

2. 學員修讀期間應遵守主辦單位及中國醫藥大學之規定，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

員之學習，經通知仍未改善者，主辦單位得取消修讀資格，且不予退費。 

3.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，如颱風、水災等天然災害，台中市政府宣布停課，當日課程將另擇

日補課乙次，補課時間與任課教師協商後再行通知。 

4.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，本課程將全力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指引調整課程。 

5. 若人數不足，主辦單位保留不開班或延期之權利。 

6.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留得以隨時修改之權利。 

http://cce.cmu.edu.tw/doc/download/refund/3.pdf
http://www.cmu.edu.tw/statute/statute_detail.php?sn=66





